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”

合作协议书
甲方：中山大学
乙方
：

甲乙双方本着相互协作的精神，合作完成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  项目“                    
”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），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1、 双方负责人:
甲方中山大学为项目依托单位，项目负责人为      
乙方        为项目合作单位，合作方负责人为      
2、 研究分工：
甲方：

乙方：

3、 研究成果归属：
 eq \o\ac(○,1)共同所有， eq \o\ac(○,2)各自所有， eq \o\ac(○,3)归甲方所有， eq \o\ac(○,4)其他约定。
4、 经费分配：

1. 甲方拨付乙方经费总数为   万元（大写人民币   万元）。

2. 甲方拨付乙方经费方式：
 eq \o\ac(○,1)一次性拨付。经费于   年   月   日前拨付。

 eq \o\ac(○,2)分  次拨付，其中第一笔拨付人民币   万元，于   年   月   日前拨付；第二次拨付人民币   万元，于   年   月   日前拨付；第三次拨付人民币   万元，于   年   月   日前拨付。
 eq \o\ac(○,3)按国家拨款比例拨付，于国家拨款后三个月内拨付。
3. 拨付乙方的经费预算
	科目
	预算经费（万元）

	计算依据与说明

	直接经费
	
	

	1.设备费
	
	

	（1）设备购置费
	
	

	（2）设备试制费
	
	

	（3）设备改造与租赁费
	
	

	2.材料费
	
	

	3.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
	4.燃料动力费
	
	

	5.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
	6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
	7.劳务费
	
	

	8.专家咨询费
	
	

	9.其他支出
	
	

	合计
	
	


4. 甲乙双方银行信息
甲方开户银行信息：
户    名： 中山大学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中山大学支行 

帐    号： 3602864809100002723

乙方开户银行信息：

户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帐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持两份
。

甲方:中山大学
  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/委托代理人
：

学院/系: 

项目负责人
： 

联系电话:
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乙方:
法人代表/委托代理人：

学院/系:

项目负责人： 

联系电话:
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�项目名称


�以依托单位名义签订，不能为二级单位。


�项目名称


�单项预算科目必须≤原预算科目。若有个别科目无预算，请填0。


�甲方方面，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留存一份，用于退回合作单位相应的管理费、劳务费，请项目负责人在外拨经费前到南校区中山楼314房办理；项目负责人留存一份，用于财务处转账报账。


�此处加盖中山大学技术合同章。请到南校区中山楼314房办理合同签订手续。


�此处由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基础处处领导签名或签章，无需填写。


�项目负责人亲笔签名。





